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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赤湾港航股份有限公司

201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1

年

5

月

27

日上午

9:30-12:00

2.

召开地点

:

深圳市赤湾石油大厦

11

楼第六会议室

3.

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

4.

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

:

郑少平董事长

6.

会议的召开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7.

本公司于

2011

年

4

月

28

日在《证券时报》和《大公报》发出《关于召开

2010

年度股东大会

的通知》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

出席的总体情况

:

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

13

人

,

代表股份数量为

486,909,495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75.52%

。

2. A

股股东出席情况

:

A

股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

5

人

,

代表股份数量为

370,881,168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

A

股股份总数的

79.78%

。

3. B

股股东出席情况

:

B

股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

10

人

,

代表股份数量为

116,028,327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

B

股股份总数的

64.50%

。

4.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律师及嘉宾的出席或列席情况

:

出席会议的董事及高管

:

郑少平董事长、范肇平董事、袁宇辉董事、韩桂茂董事、张宁董事

常务副总经理、李悟洲独立董事、郝珠江独立董事、张建军独立董事、屈建东副总经理、赵强副

总经理、张建国副总经理

/

财务总监、熊海明副总经理

/

总工程师、裴姜媛董事会秘书。

出席会议的监事

:

余利明监事会主席、黄惠珍监事、郭颂华监事、赵朝雄监事和倪克勤监

事。

出席会议的嘉宾

:

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中国南山开发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田俊

彦先生、北京海问律师事务所王建勇律师、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唐宇强先生、总监

孔昱女士。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下述议案

:

1

、审议通过了《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

代表股份 同意

（

股

）

同意比例 反对

（

股

）

反对比例 弃权

（

股

）

弃权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４８６

，

９０９

，

４９５ ４８４

，

８９３

，

８９５ ９９．５８６０％ ０ ０％ ２

，

０１５

，

６００ ０．４１４０％

其中

：

Ａ

股股东

３７０

，

８８１

，

１６８ ３７０

，

８８１

，

１６８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Ｂ

股股东

１１６

，

０２８

，

３２７ １１４

，

０１２

，

７２７ ９８．２６２８％ ０ ０％ ２

，

０１５

，

６００ １．７３７２％

2

、审议通过了《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

代表股份 同意

（

股

）

同意比例 反对

（

股

）

反对比例 弃权

（

股

）

弃权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４８６

，

９０９

，

４９５ ４８４

，

８９３

，

８９５ ９９．５８６０％ ０ ０％ ２

，

０１５

，

６００ ０．４１４０％

其中

：

Ａ

股股东

３７０

，

８８１

，

１６８ ３７０

，

８８１

，

１６８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Ｂ

股股东

１１６

，

０２８

，

３２７ １１４

，

０１２

，

７２７ ９８．２６２８％ ０ ０％ ２

，

０１５

，

６００ １．７３７２％

3

、审议通过了《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

代表股份 同意

（

股

）

同意比例 反对

（

股

）

反对比例 弃权

（

股

）

弃权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４８６

，

９０９

，

４９５ ４８４

，

８９３

，

８９５ ９９．５８６０％ ０ ０％ ２

，

０１５

，

６００ ０．４１４０％

其中

：

Ａ

股股东

３７０

，

８８１

，

１６８ ３７０

，

８８１

，

１６８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Ｂ

股股东

１１６

，

０２８

，

３２７ １１４

，

０１２

，

７２７ ９８．２６２８％ ０ ０％ ２

，

０１５

，

６００ １．７３７２％

4

、审议通过了《

2010

年度利润分配及分红派息报告》

本公司

2010

年度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之本年度母公司净利润为

381,220,010

元

,

累计可供分配利润为

574,774,541

元

,

1)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

,

按

2010

年度经审计的母公司净利润的

10%

提取法定

盈余公积

38,122,001

元

;

2)

拟按

2010

年末总股本

644,763,730

股为基数

,

每十股派发现金股利

4.63

元

(

含税

),

共计

298,

525,607

元

;

经上述分配

,

母公司剩余未分配利润为

238,126,933

元。

表决结果

:

代表股份 同意

（

股

）

同意比例 反对

（

股

）

反对比例 弃权

（

股

）

弃权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４８６

，

９０９

，

４９５ ４８６

，

９０９

，

４９５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其中

：

Ａ

股股东

３７０

，

８８１

，

１６８ ３７０

，

８８１

，

１６８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Ｂ

股股东

１１６

，

０２８

，

３２７ １１６

，

０２８

，

３２７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5

、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报告》

以累积投票的方式选举郑少平先生、田俊彦先生、王芬女士、范肇平先生、袁宇辉先生和

张宁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姓名 获选总票数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比例

郑少平

４８４

，

２６２

，

０８１ ９９．４５６３％

田俊彦

４８４

，

２６２

，

０８１ ９９．４５６３％

王芬

４８４

，

２６２

，

０８１ ９９．４５６３％

范肇平

４８４

，

２６２

，

０８１ ９９．４５６３％

袁宇辉

４８４

，

２６２

，

０８１ ９９．４５６３％

张宁

４８４

，

２６２

，

０８１ ９９．４５６３％

6

、审议通过了《关于独立董事换届选举的报告》

以累积投票的方式选举李悟洲先生、郝珠江先生、张建军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

姓名 获选总票数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比例

李悟洲

４８４

，

８９３

，

８９５ ９９．５８６０％

郝珠江

４８４

，

８９３

，

８９５ ９９．５８６０％

张建军

４８４

，

８９３

，

８９５ ９９．５８６０％

7

、审议通过了《关于独立董事津贴及费用的报告》

表决结果

:

代表股份 同意

（

股

）

同意比例 反对

（

股

）

反对比例 弃权

（

股

）

弃权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４８６

，

９０９

，

４９５ ４８４

，

８７８

，

８９５ ９９．５８３０％ １５

，

０００ ０．００３１％ ２

，

０１５

，

６００ ０．４１４０％

其中

：

Ａ

股股东

３７０

，

８８１

，

１６８ ３７０

，

８６６

，

１６８ ９９．９９６０％ １５

，

０００ ０．００４０％ ０ ０％

Ｂ

股股东

１１６

，

０２８

，

３２７ １１４

，

０１２

，

７２７ ９８．２６２８％ ０ ０％ ２

，

０１５

，

６００ １．７３７２％

8

、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报告》

以累积投票的方式选举余利明先生、 黄惠珍女士和郭颂华女士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

事。

姓名 获选总票数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表决权的比例

余利明

４８４

，

８９３

，

８９５ ９９．５８６０％

黄惠珍

４８４

，

８９３

，

８９５ ９９．５８６０％

郭颂华

４８４

，

８９３

，

８９５ ９９．５８６０％

本公司职工代表大会已于日前选举推荐倪克勤女士、赵朝雄先生作为本公司第七届监事

会职工监事。

因此

,

余利明先生、黄惠珍女士、郭颂华女士、倪克勤女士和赵朝雄先生五位出任本公司第

七届监事会监事

,

任期从

2011

年

5

月至

2014

年

5

月。

9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

2010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报告》

,

同意聘请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

事务所为本公司

2011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

,2011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及内控审计工作报价为人民

币

261

万元。

表决结果

:

代表股份 同意

（

股

）

同意比例 反对

（

股

）

反对比

例

弃权

（

股

）

弃权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４８６

，

９０９

，

４９５ ４８４

，

８９３

，

８９５ ９９．５８６０％ ０ ０％ ２

，

０１５

，

６００ ０．４１４０％

其中

：

Ａ

股股东

３７０

，

８８１

，

１６８ ３７０

，

８８１

，

１６８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Ｂ

股股东

１１６

，

０２８

，

３２７ １１４

，

０１２

，

７２７ ９８．２６２８％ ０ ０％ ２

，

０１５

，

６００ １．７３７２％

10

、审议并以特别决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

<

章程

>

的报告》

对公司《章程》第

124

条作出修订

,

情况如下

:

原为

:

公司设经理

1

名

,

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公司设副经理

1

至

3

名

,

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公司经理、副经理、财务负责人和董事会秘书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拟修订为

:

公司设经理

1

名

,

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公司设副经理

1

至

5

名

,

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公司经理、副经理、财务负责人和董事会秘书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表决结果

:

代表股份 同意

（

股

）

同意比例 反对

（

股

）

反对比例 弃权

（

股

）

弃权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４８６

，

９０９

，

４９５ ４８４

，

８９３

，

８９５ ９９．５８６０％ ０ ０％ ２

，

０１５

，

６００ ０．４１４０％

其中

：

Ａ

股股东

３７０

，

８８１

，

１６８ ３７０

，

８８１

，

１６８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Ｂ

股股东

１１６

，

０２８

，

３２７ １１４

，

０１２

，

７２７ ９８．２６２８％ ０ ０％ ２

，

０１５

，

６００ １．７３７２％

11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中长期激励基金提取比例的报告》

表决结果

:

代表股份 同意

（

股

）

同意比例 反对

（

股

）

反对比例 弃权

（

股

）

弃权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４８６

，

９０９

，

４９５ ４２３

，

６５６

，

５０５ ８７．００９３％ ５６

，

２１６

，

８５４ １１．５４５６％ ７

，

０３６

，

１３６ １．４４５１％

其中

：

Ａ

股股东

３７０

，

８８１

，

１６８ ３７０

，

８７９

，

１６８ ９９．９９９５％ ０ ０％ ２

，

０００ ０．０００５％

Ｂ

股股东

１１６

，

０２８

，

３２７ ５２

，

７７７

，

３３７ ４５．４８６６％ ５６

，

２１６

，

８５４ ４８．４５１０％ ７

，

０３４

，

１３６ ６．０６２４％

12

、独立董事作其

2010

年度的述职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述职

,

主要就其出席董事会会议情况、发表独立董事意见

情况、作为董事会各委员会委员履行职责情况、年报期间履职情况等事项向公司股东汇报。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

:

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

:

王建勇、胡筱芳

3.

结论性意见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深圳赤湾港航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五月二十七日

备查文件

: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

2.

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深圳赤湾港航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3. 2010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文件。

股票简称:深赤湾A/深赤湾B� � � 股票代码:000022/200022� � 公告编号2011-021

深圳赤湾港航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赤湾港航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1

年

5

月

6

日以

E-mail

和专人

送达的方式发出其书面会议通知。 会议于

2011

年

5

月

27

日下午二时在深圳市赤湾石油大厦十

一楼第六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九名

,

实际出席董事八名。王芬董事因事未能出席会议

,

但表示同意本次会议审议的全部议案

,

并授权郑少平董事长代为出席本次会议

,

发表意见并签

署会议相关文件。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主持。 公司监事会成员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会议

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形成决议如下

:

一

.

审议并全票通过《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的报告》

,

同意选举 郑少平先生担任

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

二

.

审议并全票通过《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的报告》

,

同意选举张建军独

立董事、范肇平董事和郝珠江独立董事担任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

三

.

审议并全票通过《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的报告》

,

同意

选举郝珠江独立董事、郑少平董事长和李悟洲独立董事担任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提名、薪酬

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四

.

审议并全票通过《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的报告》

,

同意选举郑少平董

事长、王芬董事、袁宇辉董事、李悟洲独立董事和张建军独立董事担任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战

略委员会委员。

五

.

审议并全票通过《关于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召集人的报告》

,

同意张建军独立董事

担任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召集人。

六

.

审议并全票通过《关于第七届董事会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召集人的报告》

,

同意郝

珠江独立董事担任第七届董事会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召集人。

七

.

审议并全票通过《关于第七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召集人的报告》

,

同意郑少平董事长担

任第七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召集人。

八

.

审议并全票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的报告》

,

同意聘任张宁先生担任公司常

务副总经理

,

代行总经理职责

,

主持公司日常工作。

九

.

审议并全票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报告》

,

同意聘任屈建东先生、赵强先生、张

建国先生和熊海明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

任期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的任期一致

,

自

2011

年

5

月至

2014

年

5

月。

十

.

审议并全票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报告》

,

同意聘任张建国先生担任公司财务

总监

,

任期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的任期一致

,

自

2011

年

5

月至

2014

年

5

月。

十一

.

审议并全票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报告》

,

同意聘任裴 姜媛女士

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

任期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的任期一致

,

自

2011

年

5

月至

2014

年

5

月。

十二

.

审议并全票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报告》

,

同意聘任胡静競女士为公司

的证券事务代表

,

任期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的任期一致

,

自

2011

年

5

月至

2014

年

5

月。

当选董事长、董事会各委员会委员和常务副总经理的简历详见于

2011

年

3

月

29

日披露的

公司公告。

高管及其他人员简历详见附件一

;

独立董事就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所发表的独立意见

详见附件二。

特此公告。

深圳赤湾港航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五月二十七日

附件一

:

高管及其他人员简历

1.

屈建东先生简历

屈建东先生

,

毕业于香港理工大学航运与物流专业

,

获硕士学位。

1997

年加入公司以来

,

历

任深圳赤湾港集装箱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常务副总经理、总经理

,

赤湾集装箱码头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屈建东先生现持有公司股份

127,254

股

;

与本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未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任

职条件。

2.

赵强先生简历

赵强先生

,

毕业于吉林农业大学土化系

,

获学士学位。

2001

年起担任本公司港务本部副总

经理和赤湾海运

(

香港

)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港务本部总经理及赤湾海运

(

香港

)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赵强先生现持有公司股份

15,103

股

;

与本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任职

条件。

3.

张建国先生简历

张建国先生

,

毕业于山西财经学院会计学专业

,

获学士学位。

1997

年起担任本公司财务部

经理

,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

张建国先生现持有公司股份

98,782

股

;

与本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未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任

职条件。

4.

熊海明先生简历

熊海明先生

,

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船舶工程专业

,

获学士学位。

1992

年加入公司以来

,

历任

赤湾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工程技术部副经理、经理及该公司助理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

理兼总工程师。

熊海明先生现持有公司股份

83,147

股

;

与本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未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任

职条件。

5

、裴姜媛女士简历

裴姜媛女士

,

毕业于吉林大学英美语言文学专业

,

获文学硕士学位。

2001

年

3

月至今担任

本公司董事会秘书。

裴姜媛女士持有公司股份

50,852

股

;

与本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任职

条件。

6

、胡静競女士的个人简历

胡静競女士

,

毕业于天津外国语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

,

获经济学学士学位

,2007

年

10

月

起任职于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附件二

:

深圳赤湾港航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深圳赤湾港航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1

年

5

月

27

日召开

,

聘任了公司的常务副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和董事会秘书。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

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公司《章程》及《独立董事工作制

度》的有关规定

,

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

,

现就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发表独

立意见如下

:

1.

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合法。

经审阅张宁先生、屈建东先生、赵强先生、张建国先生、熊海明先生及裴姜媛女士的个人

履历

,

均未发现其有《公司法》第

57

条、

58

条规定的情况

,

以及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

,

并且禁入尚未解除的现象。

2.

高级管理人员的提名方式、聘任程序合法。

高级管理人员的提名及聘任程序等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

3.

经本人了解

,

高级管理人员的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和身体状况能够胜任所聘岗位的职责

要求

,

有利于公司的发展。

深圳赤湾港航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李悟洲、郝珠江、张建军

二〇一一年五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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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赤湾港航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赤湾港航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1

年

5

月

6

日以

E-mail

、传真和

专人送达的方式发出其书面会议通知。 会议于

2011

年

5

月

27

日下午三时在深圳市赤湾石油大

厦十一楼第六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监事五名

,

实际出席监事四名。 余利明监事因事未能出席

会议

,

但表示同意本次会议审议的全部议案

,

并授权郭颂华监事代为出席本次会议

,

发表意见并

签署会议相关文件。 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会议由余利明监事主持。会议审议并全票通过《关于选举第七届监事会主席的报告》，

同意选举余利明先生担任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主席。 （个人简历详见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９

日披露的公

司公告）

特此公告。

深圳赤湾港航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一年五月二十七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16

2011

年

5

月

28

日 星期六

证券代码：002399� � � � � � 证券简称：海普瑞 公告编号：2011-026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以下简

称

"

会议

"

）于

2011

年

5

月

27

日在深圳市南山区松坪山郎山路

21

号公司二楼会议室以现场和通

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加董事

7

人，实际和委托参加董事

7

人，其中独立董事周

海梦因公务未能出席本次会议，委托独立董事解冻代为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公司全体监

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李锂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通知、召开

以及参与表决董事人数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

认真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治理专项活动的整改报告》。

表决结果：

7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治理专项活动的整改报告》刊登于信息披露

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

、审议通过了《内部控制规范实施工作方案》。

表决结果：

7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规范实施工作方案》 刊登于信息披露媒体：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3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总经理工作细则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7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工作细则》刊登于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4

、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2011

年度公司远期外汇交易方案已经

2011

年

3

月

28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

批准。为争取更有利的远期外汇交易条件，公司拟增加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

行为远期外汇交易的潜在交易对象，并向其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用于实施远期外汇交易，相

关授信额度事项如下：

1

、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

26,000

万元；

2

、授信期限：十二个月，以签订的授信合同约定的期限为准；

3

、授信用途：用于免去公司

2011

年度远期外汇交易的保证金及开具信用证；

4

、担保方式：无需提供担保。

授权公司董事长李锂先生签署与申请本次综合授信额度相关的协议。

表决结果：

7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五月十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399� � � � � � 证券简称：海普瑞 公告编号：2011-027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治理专项活动的整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开展加强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有关事项的通知》

（证监字［

2007

］

28

号）及深圳证监局《关于做好深圳辖区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有关工作的

通知》（深证局公司字［

2007

］

14

号）文件的要求，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全面认真查找公司在治理方面存在的问题，制订整改措施，落

实整改责任，深入开展公司治理专项活动。

整个活动共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为自查阶段；第二阶段为公众评议阶段；第三阶

段为整改提高阶段。 目前，三个阶段的工作已基本完成，现将各阶段的专项治理情况报告如

下：

一、公司治理专项活动期间完成的主要工作

（一）开展自查，制订整改计划

根据通知的要求和精神，公司

2010

年

5

月底，制定了切实可行的公司治理专项活动工作

方案，成立了以董事长为第一责任人的专项工作小组，并明确了具体工作计划和时间安排，

确保活动顺利开展。 公司依据中国证监会以及深圳证监局的通知规定，严格对照《公司法》、

《证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等内部规章制度，对

"

公司基本情况、股东状

况

"

、

"

公司规范运作情况

"

、

"

公司独立性情况

"

、

"

公司透明度情况

"

、

"

公司治理创新情况及综

合评价

"

共五个方面

100

多条事项逐条对照自查。经过

6

个多月的深度自查，公司于

2011

年

1

月

对查找出的问题汇总，制定了整改方案，形成《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公司专项治理的自查

报告和整改计划》，提交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并于

2011

年

1

月

11

日的《证

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予以公告。

（二）建立多种渠道，接受公众评议

2011

年

1

月

8

日至

2011

年

1

月

24

日，公司治理专项活动进入公众评议阶段。 公司设立了专

门的联系电话、联系传真、电子邮件，指定了联系人，用于听取投资者和社会公众的意见和建

议。

（三）接受深圳证监局检查

2011

年

3

月， 深圳证监局对公司关于公司治理专项活动的开展情况进行了检查， 并于

2011

年

5

月

4

日对公司出具了 《关于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治理情况的监管意见》

（深证局公司字［

2011

］

50

号）（以下简称

"

《监管意见》

"

），对公司的治理情况及治理专项活动

的开展情况提出了要求。

二、公司自查阶段发现的问题及整改情况

根据公司治理专项活动方案的部署安排和公司自查发现的问题，公司进行了全面、深入

的整改，以进一步提高公司的治理水平，具体情况如下：

（一）部分公司管理制度需要根据最新法律法规及公司实际情况进行修改和完善

整改情况：公司根据最新的法律法规，结合公司实际情况修改了部分管理制度。

2010

年

1

月

7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修订了《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

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关联交易决策制度》，还通过了新制定的《远期外汇交易业务内

控管理制度》，其中《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关联交易

决策制度》已于

2011

年

2

月

16

日提交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11

年

2

月

16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修订了《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工作细则》、《信息披露事

务管理制度》、《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和

报备制度》、《敏感信息排查管理制度》、《重大投资决策管理制度》、《对外担保管理制度》及

《子公司管理制度》并审议通过。

2010

年

3

月

25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会议，修订了《独立董事工作制度》、《高级

管理人员薪酬与绩效考核管理制度》， 并于

2011

年

4

月

18

日提交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

通过及时对公司现有制度的修订和制定新的制度，改进了原有制度中不完善的地方，填

补了现有制度不足的空白，对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健全和完善起到了较好的推动作用，今后

公司将持续监督各项制度的执行情况，提高公司的整体运作水平。

（二）进一步发挥董事会下设各专门委员会的作用

整改情况：公司董事会已按规定设立了相关的四个专门委员会，并制定了《董事会专门

委员会工作细则》来使其工作常态化、规范化。

2011

年

2

月

16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选举产生

了新一届董事会下属的四个专门委员会及其组成人员， 公司将积极为各专门委员会履行职

责提供必要的条件，强化各专门委员会的职责，完善各专门委员会和独立董事与公司内部相

关职能部门沟通的程序，使各专门委员会成员能及时了解和掌握公司情况，更好的发挥各专

门委员会和独立董事的作用，为公司的发展规划、经营管理、风险控制、高管人才的选聘、内

部控制与内部审计等方面献计献策，提高董事会决策效率和决策的科学性。

（三）加强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对上市公司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学习和

培训

整改情况：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的变化，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及时向公司董

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传达资本市场法律法规内容，聘请保荐机构在公司内部不定期举行

相关培训，加强对上市公司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的学习和讨论。同时，积极组织董事、监事及

高级管理人员参加深圳证监局、深圳证券交易所举办的相关培训，以增强上述人员的自律意

识及专业水平。 通过内部学习与外部培训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的规范意识、诚信意识和自律意识得到了强化和提高。

（四）需进一步细化子公司的管理措施

整改情况：为了加强对子公司的管理，公司已经制订了《子公司管理制度》、《控股子公司

财务管理办法》、《外派人员管理制度》等一系列制度，目前，公司已聘请了知名顾问公司来协

助公司设置专门部门并详细规划部门业务流程，从公司治理、日常经营、财务管理、信息沟通

等方面来加强对子公司的业务的有效管理。

（五）需进一步加强和提高信息披露的质量

整改情况：公司非常重视信息披露工作，指定董事会秘书负责信息披露工作，并制定了

《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对信息披露的事务进行详细的规定。公司积极探索与投资者的沟

通渠道，通过电话调研、来访接待等方式及时回答投资者的咨询，并安排专人及时回复深圳

证券交易所

"

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

"

的提问。 公司通过组织相关人员认真学习信息披露的规

则，加强与监管部门、其他上市公司的交流与沟通，不断加强和提高公司信息披露的质量。

三、对公众评议提出的意见或建议的整改情况

自

2011

年

1

月

11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巨潮资讯网（

http://www.

cninfo.com.cn

）上公告《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公司专项治理的自查报告和整改计划》以来，

公司未收到社会公众对公司治理方面提出的意见或建议。

四、深圳证监局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及整改情况

（一）对总经权限缺乏明确规定

检查发现，《总经理工作细则》未对总经理在资金、资产运用、签订重大合同等方面的权

限进行明确规定，不符合《公司章程》第一百三十二条关于总经理工作细则应包括公司资金、

资产运用、签订重大合同的权限的规定。

整改情况：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并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公司修订了《总经理工作细

则》，对总经理在购买或出售资产、对外投资、签订重大合同及财务支出方面的具体权限予以

明确规定，修订后的《总经理工作细则》将与本报告一起提交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审议。

（二）关联交易决策权限分配不当

根据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第十一条的规定，公司与关联人一年内发生的关联交易

金额在

50

万元以上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

以上的关联交易，应当提交董事会审

议；公司与关联人一年内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在

50

万元以下（不含

50

万元），且占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

1%

以下（不含

1%

）的关联交易，由董事长审批。 检查发现，该关联交易决策

权限分配不当，未对公司与关联人一年内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在

50

万元以上，且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

以下（不含

1%

）关联交易应履行的决策程序做出规定。

整改情况：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第二十九条规定，本制度未尽事宜，依照国家有关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执行。根据《公司章程》第一百一十一条第六款的规定，未

达到法律法规等规定的标准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联交易事项， 除公司涉及的交易

金额在

50

万元以下， 且低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1%

的关联交易事项以外，由

董事会审批。公司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修订了《关联交易决策制度》，将提交下次股东大会

审议。

（三）对研发项目支出的核算方法缺乏明确规定

检查发现，公司《财务管理制度》仅照搬《企业会计准则》关于研发项目支出核算方法的

原则性规定， 未根据公司实际情况明确研究和开发阶段划分的具体标准和开发阶段支出资

本化的具体条件。

整改情况：公司依据《企业会计准则》及《财务管理制度》，结合公司目前研发的实际情

况，制订了《研发费用财务核算方法》，对公司目前研究开发类型、研究开发费用的核算范围、

开发阶段有关支出资本化的条件、研发支出的帐务处理等事项进行了明确规定，并严格按照

该制度落实执行。

五、公司治理专项活动对促进公司规范运作，提高公司质量所起到的作用及效果

通过开展本次公司治理专项活动，公司经过认真的对照检查，进一步明确了在公司治理

方面存在的不足和差距。 经过整改，公司内部控制制度进一步完善，公司的规范运作水平得

到了提高，本次治理专项活动对规范公司运作、提高公司管理水平起到了重要作用。

公司治理作为一项复杂、系统、长期的工程，今后公司将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深圳证监

局、深圳证券交易所等监管部门的要求，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积极采取提升公司治理创新的有利

措施，持续深入地将这一活动开展下去，

努力建立长效机制，完善公司治理各项工作，持续规范公司的管理和运作，更好地树立

自律、规范、诚信的上市公司形象，促进公司持续健康发展。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五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399� � � � 证券简称：海普瑞 公告编号：2011-028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2011

年

5

月

27

日在深圳市

南山区松坪山郎山路

21

号公司二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应参加监事

3

人，实际参加监事

3

人，董事会秘书列席会议，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钱欣主持，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

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经过全体监事认真讨论，审议并形成了如下

决议：

1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治理专项活动的整改报告》。

监事会认为，公司按照《关于公司专项治理的自查报告和整改计划》，对自查中发现的公

司治理存在的不足之处进行整改，并形成《关于公司治理专项活动的整改报告》，该报告真实

反映了治理专项活动中各阶段的工作开展情况，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开展加强上市公司治

理专项活动有关事项的通知》和深圳监管局的相关要求。 通过本次开展的治理专项活动，增

强了公司规范运作的意识，进一步完善了公司内部管理制度，提高了公司治理的水平，为公

司提升整体竞争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未来我们将继续了解和督促公司进一步规范公司治

理的工作。

表决结果：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2

、审议通过了《内部控制规范实施工作方案》。

表决结果：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一年五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0917� � � � � � � � 股票简称：电广传媒 公告编号：2011-041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1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的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1

年

5

月

27

日上午

9:30

2

、召开地点：长沙市金鹰影视文化城湖南国际影视会展中心欢城三楼贵宾一厅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

、召 集 人：公司董事会

5

、主 持 人：副董事长、总经理：彭益先生

6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8

人，代表股份

88

，

532

，

39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

份的

21.79 %

。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经股东大会审议，以记名方式投票表决。 会议审议了如下议案：

（一）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88

，

532

，

39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二）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88

，

532

，

39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三）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同意

88

，

532

，

39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四）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

88

，

532

，

39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五）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

88

，

532

，

39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六）通过了《独立董事

2010

年度述职报告》；

同意

88

，

532

，

39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七）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董事、监事津贴的议案》；

同意

88

，

532

，

39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八）通过了《关于参与出资深圳市达晨创瑞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的议案》；

同意

88

，

532

，

39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公司常年法律顾问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经办律师蔡波、邹华斌列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出

具法律意见如下：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及出席会

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确认的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

、见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年5月27日

证券代码：002325� � 证券简称：洪涛股份 公告编号：2011-018

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201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网络投票和独立董事征集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情况

1

、召集人：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2

、表决方式：现场投票、网络投票和独立董事征集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

、会议召开时间：

（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1

年

5

月

27

日（星期五）上午

10

：

00-12

：

00

；

（

2

）网络投票时间：

2011

年

5

月

26

日

-2011

年

5

月

27

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1

年

5

月

27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1

年

5

月

26

日

15:00

至

2011

年

5

月

27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4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罗湖区泥岗西洪涛路

17

号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一楼会议室

5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刘年新先生

6

、会议的通知：公司于

2011

年

5

月

12

日刊登了《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于

2011

年

5

月

14

日刊登了《关于召开

2011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补充通知》 及 《关于增加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公告》，于

2011

年

5

月

20

日刊登了《关于召开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上述公告见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17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97,587,204

股，占本次

会议股权登记日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65.0603%

。 其中：

1

、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8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

96,356,700

股，占公司

股份总额的

64.24%

。

2

、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和交易系统投票的股东

9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

1,230,504

股，占公司股份总

额

0.8203%

。

3

、委托独立董事投票的股东共

0

人，代表股份

0

股，占本公司总股数的

0%

。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刘年新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和保荐机

构代表、律师等列席会议。国浩律师集团（深圳）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对本次股东

大会的召开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书面投票和网络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

、《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修订稿）》

关联股东王全国先生在审议该议案时回避了表决， 王全国所持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374,

063

股。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1

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和范围；

表决结果：同意

97,211,14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9980%

，反对

0

股，占

0%

，弃权

2,000

股，占

0.0020%

。 表决结果：通过。

1.2

本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来源和数量；

表决结果：同意

97,211,14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9980%

，反对

0

股，占

0%

，弃权

2,000

股，占

0.0020%

。 表决结果：通过。

1.3

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分配情况；

表决结果：同意

97,211,14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9980%

，反对

0

股，占

0%

，弃权

2,000

股，占

0.0020%

。 表决结果：通过。

1.4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有效期、授予日、锁定期、解锁日、相关限售规定；

表决结果：同意

97,211,14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9980%

，反对

0

股，占

0%

，弃权

2,000

股，占

0.0020%

。 表决结果：通过。

1.5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和授予价格的确定方法；

表决结果：同意

97,211,14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9980%

，反对

0

股，占

0%

，弃权

2,000

股，占

0.0020%

。 表决结果：通过。

1.6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与解锁条件；

表决结果：同意

97,211,14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9980%

，反对

0

股，占

0%

，弃权

2,000

股，占

0.0020%

。 表决结果：通过。

1.7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调整方法和程序；

表决结果：同意

97,211,14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9980%

，反对

0

股，占

0%

，弃权

2,000

股，占

0.0020%

。 表决结果：通过。

1.8

限制性股票会计处理；

表决结果：同意

97,211,14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9980%

，反对

0

股，占

0%

，弃权

2,000

股，占

0.0021%

。 表决结果：通过。

1.9

公司授予限制性股票及激励对象解锁的程序；

表决结果：同意

97,211,14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9980%

，反对

0

股，占

0%

，弃权

2,000

股，占

0.0021%

。 表决结果：通过。

1.10

公司与激励对象各自的权利义务；

表决结果：同意

97,211,14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9980%

，反对

0

股，占

0%

，弃权

2,000

股，占

0.0021%

。 表决结果：通过。

1.11

公司、激励对象发生异动时如何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表决结果：同意

97,211,14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9980%

，反对

0

股，占

0%

，弃权

2,000

股，占

0.0020%

。 表决结果：通过。

1.12

回购注销的原则

表决结果：同意

97,211,14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9980%

，反对

0

股，占

0%

，弃权

2,000

股，占

0.0020%

。 表决结果：通过。

2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

项的议案》

关联股东王全国先生在审议该议案时回避了表决。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

97,211,14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9980%

，反对

0

股，占

0%

，弃权

2,000

股，占

0.0020%

。 表决结果：通过。

3

、审议并通过了《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

法》

关联股东王全国先生在审议该议案时回避了表决。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

97,211,14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9980%

，反对

0

股，占

0%

，弃权

2,000

股，占

0.0020%

。 表决结果：通过。

五、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集团（深圳）事务所邬克强律师、马卫霜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

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认为：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

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

六、 备查文件

1

、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国浩律师集团（深圳）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年5月27日

证券代码：600127� � � � 证券简称：金健米业 编号：临2011-10号

湖南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2011

年

5

月

27

日， 湖南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在湖南金健米业股份

有限公司总部召开。 参加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5

人，代表股份：

104121410

股，占总股本的

19.12%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会议以逐项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

、

2010

年度报告及摘要；

赞成票

103241287

股，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880123

股，赞成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15%

。

2

、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赞成票

103241287

股，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880123

股，赞成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15%

。

3

、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赞成票

103241287

股，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880123

股，赞成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15%

。

4

、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赞成票

103241287

股，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880123

股，赞成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15%

。

5

、

2011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赞成票

103241287

股，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880123

股，赞成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15%

。

6

、

201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赞成票

103241287

股，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880123

股，赞成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15%

。

7

、独立董事

2010

年度工作述职报告；

赞成票

103241287

股，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880123

股，赞成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15%

。

8

、关于审议《湖南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奖励基金实施细则》的议案；

赞成票

103241287

股，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880123

股，赞成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15%

。

9

、关于审议总部管理人员绩效考核的议案；

赞成票

103241287

股，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880123

股，赞成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15%

。

10

、关于为湖南金健种业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赞成票

103140587

股，反对票

100700

股，弃权票

880123

股，赞成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6%

。

11

、关于湖南金健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临澧药厂技改的议案；

赞成票

103241287

股，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880123

股，赞成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15%

。

12

、关于为湖南金健面制品有限责任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赞成票

103241287

股，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880123

股，赞成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15%

。

13

、关于为湖南金健植物油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抵押担保的议案。

赞成票

103241287

股，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880123

股，赞成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15%

。

三、公证或者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意见

书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会议议程、表决程序、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资格及议案产生均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

、律师法律意见书。

湖南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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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五届四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湖南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五届四十四次会议于

2011

年

5

月

26

日召开，会议以通

讯方式表决，会议应参与表决人数为

5

人，实际表决人数

5

人。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关于制定《湖南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交易防控工作业绩评价办法》的议案。

具体内容更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该项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湖南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年5月27日


